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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轉入雙重賞之條款及細則

推廣期

- 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

合資格客戶

 於推廣期在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之綜合理財戶口客戶並持有證券附屬賬戶 （包括

顯卓私人理財、顯卓理財、至尊理財、 或 或企業綜合理財戶口）；及

 於推廣期及回贈時並非為本行或其子公司之員工。

優惠內容

 合資格客戶須於推廣期內滿足以下條件，方可獲享現金回贈獎賞（「獎賞一」）及／或額外

經紀佣金回贈（「獎賞二」）（「優惠」）：

 成功從第三方金融機構 銀行（東亞證券有限公司，其他子公司和海外分行除外）轉入香

港上市證券。轉入之香港上市證券是指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之證券，但不

包括經滬深港通北向交易之證券；及

 須於推廣期內經東亞投資通網上交易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並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滬深港通北向交易、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完

成一次或以上買入或沽出港股、美股或 股交易（「合資格交易」）。

 證券實貨存入並不符合本優惠資格。

 「證券轉入淨金額」（如下述定義）是根據 年 月 日相關證券收盤價以證券轉入

總價值減證券轉出總價值釐訂。

 證券轉出總價值包括經證券現貨提取及與其他證券行 託管公司 證券承押人辦理交收指示 投

資者交收指示轉出之證券。

 獎賞一：證券轉入現金回贈獎賞

現金回贈獎賞根據客戶的總證券轉入金額減總證券轉出金額（「證券轉入淨金額」）及於推

廣期內完成一次或以上的合資格交易釐定：

證券轉入淨金額 獎賞一：現金回贈獎賞之金額

港元至 港元以下 港元

港元至 港元以下 港元

港元或以上 港元

 獎賞二：額外經紀佣金回贈

合資格客戶須轉入證券淨金額達 港元或以上，並完成一次或以上合資格交易，方

可獲享 經紀佣金，最高可享 之經紀佣金回贈。

證券轉入淨金額 獎賞二：額外經紀佣金回贈

港元或以上

合資格交易額外享 經紀佣金回贈

（回贈上限 ，有效期為首次成功轉入香港上

市證券結算日當日起計半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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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資格客戶須事先繳付買入或沽出港股、美股或 股的標準佣金，方可獲享額外經紀佣金回

贈。

一般條款及細則

 以外幣收盤價計算之證券將用港幣等值計算，匯率概以本行為準。

 有關額外經紀佣金回贈，每位合資格客戶證券轉入淨金額達 港元或以上，可就

所有合資格交易享有經紀佣金優惠，由首次成功轉入香港上市證券結算日當日起計半年內，

直至以標準佣金計算的港股、美股及 股累積佣金達到優惠上限 （其後超過回贈

優惠上限之所有交易的佣金會以標準經紀佣金計算）。 半年期限是以 曆日計算，包括星

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不論在推廣期內新開立或持有證券附屬賬戶的數目，每位合資格客戶只可以享受一次本優惠。

若屬聯名戶口，只有第一賬戶持有人可享本優惠。

 若合資格客戶同時符合本推廣及「全新證券戶口迎新優惠」及／或「 獨家迎新優

惠」之回贈資格，相關迎新優惠之經紀佣金回贈將予以處理並先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指定結算

賬戶。本推廣之經紀佣金回贈僅適用於扣除上述迎新優惠回贈上限後之剩餘合資格交易。

 獎賞一的現金獎賞回贈將於 年 月 日或之前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指定結算賬戶。

 獎賞二的額外經紀佣金回贈將於 年 月 日或之前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指定結算賬戶。

 合資格客戶須繳付其他交易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交易徵費、

會財局交易徵費、香港交易所交易費、香港印花稅、上交所或深交所收取的經手費、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收取的證管費、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收取的過戶費、國家稅務總局

收取的交易印花稅、美國證交會收取的收費及美國預托證券收費（如適用）。詳情請參閱本

行收費表。

 合資格客戶於現金獎賞回贈時必須於本行維持有效的證券附屬賬戶及結算賬戶，否則優惠將被

取消。另外，以外幣成交之證券交易之經紀佣金將以港幣等值計算，匯率概以本行為準。

 合資格交易的日期和時間以本行的電腦記錄為準。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决定權。

本行發行的衍生產品既不會被視為合資格證券轉入，也不計算佣金回贈的合資格交易。

 除合資格客戶或本行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儘管有其他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與此等條款及細則有抵觸，若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同時獲

享優惠及其他與證券賬戶有關之推廣優惠，本行保留權利只提供全部或部分優惠給合資格客

戶，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任何最終被取消或撤銷或被發現欺詐的證券交易將被視為不符合優惠的資格。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所有優惠及修改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

爭議，本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如果宣傳材料中的資訊與本條款及細則之間存在任何差異或不一致，應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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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提醒：

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

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者可能因進行證券交易而損失部分或

全部投資。所載資料僅供參考。它不構成購買或出售任何投資產品或提供投資服務的任何要約、

招攬或建議。

你的投資組合或外幣或美元存款的價值需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倘若你選擇將你的投

資組合或外幣或美元存款兌換為其他貨幣時的匯率較當初建立投資組合或兌換外幣或美元時的

匯率為差，則可能會因而蒙受本金損失。

投資海外市場證券涉及貨幣風險以及與本地市場證券一般沒有關連的其他風險。海外市場證券

之價值或收益 如有 可能因匯率波動及其他因素而遭受負面影響。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

前，應詳細閱讀有關之風險披露聲明。


